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放医 [2016] 3号



关于成立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学位分委员会的通知

各教研室、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关于改革省属高校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办法的通知》以及《苏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并报学校学位委员会备案通过，决定成立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学位分委员会，现将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主  席：曹建平

    副主席：华道本

    成  员：柴之芳  周光明  刘芬菊  文万信  

            涂  彧  王殳凹  李  桢

    秘  书：彭  蓉

特此通知。

                              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2016年3月14日



抄送：医学部，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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